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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省的水利事业，远在一千年前萌生。但因受社会制度与生产力水平

的制约，发展极为缓慢。尽管历代人民为除水害、兴水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

成效甚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37年，黑龙江省的水利事业得到空前

的发展。水利工程种类增加，数量增多，质量标准提高，兴利除害的效益远远

超过过去。如今已由水利为农业增产服务发展到水利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的

新阶段。

黑龙江省境内，河流纵横，水系发达。以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绥

芬河4个水系为主干，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江河1 918条，集水面

积几乎囊括全省。此外，还有以兴凯湖、镜泊湖、五大连池、连环湖为主的正

常水面面积0．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640个，正常蓄水量98．86亿立方米，水

面面积5 255平方公里。 ．·

全省水资源主要来自降水，多年平均年降水量531．5毫米，折合降水总量

为2 492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年径流深139．8毫米，折合径流总量655．8亿立方‘

米，地下水资源计算在内，水资源总量为772．2亿立方米。按地表水资源计算，

全省3 311．3万人I：1，人均占有水量1 980立方米，为全国人均2 700立方米的

73．3％，全省在册耕地13 395．5万亩，亩均占有水量489立方米，为全国亩均

水量1 800立方米的27．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黑龙江省地处我国的

东北边疆，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受其影响，降水在年内、年际和地区

·间的变化很大。一年内的降水量多集中在6—9月，约占年降水量60一80％，其

余月份降水量很少，有明显的雨雪型特征。而且地区间、年际间也有明显的差

别，高值区与低值区，降水量多的年份与降水量少的年份，均相差2—3倍。降
． ·3。



概 述

水的变化差异，直接导致径流年内分配的极不均匀性，并在年际间有相差很大

的丰水年和枯水年，以及连丰、连枯，丰水年、枯水年交替变化的特点。

由于水资源时、空上的分布不均，黑龙江省自古以来就经常发生水灾和旱

灾。而且在一年之内常是先春旱，后秋涝；在多年间又有连续旱、连续涝、旱

涝交替的周期性；在地区上则有西部易旱、东部易涝的区域性。据统计1701—

1985年相继有资料记载的234年中，共发生水灾112年次，相当于2年出现1

次；旱灾76年次，相当于3年出现1次。其中连年发生水灾的24次，旱灾18

次。黑龙江省在全国属少雨省份，但局部暴雨和大暴雨多，加上受气候和河道

等条件影响，出现冰坝，因而水灾出现次数多于旱灾。水灾多发生在夏季和初

秋，冰坝发生在春季，．毁灭性均较强，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威胁。多少年

来，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各族人民，为抗洪救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32年发

生大水，有26个市县受灾，80％的耕地被淹。哈尔滨市大部被淹，市内可行船，

全市38万人口有23．8万人因受水害，流离失所，成为难民。旱灾多发生在春

季和夏初，虽不像水灾毁灭性那样强，但往往影响适时播种和禾苗的生育，给

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威胁。1916年(民国5年)至1921年(民国10年)的连

年干旱，造成“禾苗枯萎，有苗不秀，有秀不实"，有的地方甚至颗粒不收。1954

年全省性大旱，受灾面积1 200万亩，减产粮食14亿斤。此外，由于暴雨造成

表土被强烈冲刷，水土流失较为严重，也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大城市的生活

用水受到污染，有的农村因长期饮用含氟量高的地下水，而产生地方病，严重

影响人民的健康等等。

这些江河湖泊和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形成的水资源特征，成为黑龙江省

历代人民除水害、兴水利的基本缘由和基础条件。

黑龙江省的水利建设，最远可追溯到唐代的渤海国(公元698—719年)时

期。据《新唐书》记载，渤海国中京一带培育出来的“卢城水稻"誉满海内。传

说渤海国中京一带忽汗水流域(今牡丹江流域的宁安县东京城等地)已有水利

灌溉工程。此后，各朝代均未见兴修水利工程的记载，仅有遭受水旱灾害的断

断续续记载。直到18世纪的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始，有嫩江大水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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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齐齐哈尔城之后，翌年在齐齐哈尔城南大民屯至五福玛屯和昂昂溪附近，筑起

两段防嫩江水堤防的记载。19世纪中叶，1．867年(清同治六年)因连年干旱逃

亡的朝鲜农民迁入我国瑷珲，在法别拉河口纳金口子，挖渠引水灌溉农田，试

种水稻，使间断的水利灌溉事业在黑龙江地区北部边疆又燃起火花。此后，19

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朝鲜农民的自然流入，水利灌溉事业有所发展。最初

多是在山间溪谷，利用小溪小河的水灌溉。如《东三省政略》记载：“悉赖山间

溪水，自然流入田中。力工程简陋，规模小，零星分散。以后，随着农田灌溉面

积的增多，逐渐发展到用柳条草包拦河压坝，抬高水位，通过渠道输水入田。这

些水利灌溉工程，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地区的东南部和南部的东宁、密山、海林、

牡丹江、一面坡、五常、阿城等地。在此期间为防水害，在黑龙江将军和巡抚

驻地的齐齐哈尔附近，修筑防嫩江水的堤防；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和哈尔滨城
‘

市的扩建，修筑哈尔滨市埠头区(今道里区)松花江堤防；以后又修筑依兰和

哈尔滨市道外松花江堤防；在开垦较早的双城厅(今双城县)有了挖沟排涝工

程。尽管这时沿江河两岸常受水害，但由于迷信“河神"，每逢涨水，当地官绅

就杀猪祭江或修河神庙，祈求“河神"保佑，不下力量修筑堤防，因而江河沿

岸堤防少，标准低，每遇大洪水，仍是一片汪洋。

民国时期，随着土地的放垦、买卖，沿江河两岸的土地占有者为了自己的

利益，不得不一面祈求“河神"，一面联名上书，向当地官府申请筹措资金修筑

堤防。松花江沿岸的肇州(今肇源)、肇东、呼兰、哈尔滨江北松浦区和木兰、

富锦等地先后修筑了堤防；嫩江干流齐齐哈尔郊区、泰来和支流绰尔河、讷谟

尔河、呼尔达河沿岸也先后修筑了堤防。城镇堤防采取向商户、作坊、房主等

征收修堤特捐办法筹集资金修筑；农田堤防采取按耕地面积交款或以土地执照

作抵押，向银行申请借款等“官督民办"办法修筑。水利灌溉随着当时世界稻

米价格昂贵之机，流入黑龙江地区种植水稻的朝鲜农民日益增多。来黑龙江地

区经营水稻生产，做稻米生意的日、俄等外国人也相继出现，当地政府和官吏、

地主也设招垦局，创立稻田公司，招募农民修拦河坝和渠道等灌溉工程，开荒

种稻。水利灌溉不仅在东南部和南部逐渐扩大，还延伸到中部、东部和北部。1930

年黑龙江地区已有46个县有灌溉工程，灌溉面积达1．6万公顷(合今24．4万

亩)。

东北沦陷后，1932年黑龙江地区发生大水，使原本数量不多的水利工程，大

．部分被冲毁，灌溉面积下降到5 580公顷(合今8．4万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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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以后，为巩固其统治，达到长期侵占的目的，实行“移民拓殖”，把沿

江河大部分土地掠夺为“开拓团’’用地。通过抓劳工和强征“勤劳奉仕队"，修

灌溉堤防和除涝工程，并开始修水库和电力抽水站等工程。1945年抗日战争胜

利前夕，黑龙江地区已有形成雏型的中型灌区89处，水库3座，灌溉面积12．4

万公顷(合今185．8万亩)；有33个县市修筑了江河堤防，总长度l 148公里，

水利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些工程是日本侵略者役使中国劳动人民修筑的。由

于吃不饱、穿不暖，被棍棒逼着劳动，加之疾病流行，大批中国劳动人民死于

工地。仅在甘南县境内修查哈阳灌区和黄蒿沟水库，就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动

人民因劳累饥饿而死亡，埋尸于荒野。这些水利工程，标准低、质量差，在1945

年8月发生的大水中，多数被冲毁，有的遭到人为的破坏。“九·三"抗日战争

胜利后，黑龙江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积极组织农

民修复水利工程，特别是首先注意修复朝鲜族集居地方的水利工程。在短短的

二三年内，使原有灌溉工程大部分修复和扩建，灌溉面积达到186万亩，恢复

到东北沦陷时期的最高水平。由于1945年和1948年松花江、嫩江、洮儿河、绰

尔河、乌裕尔河、双阳河先后发生程度不同的洪水，各地人民政府在领导群众

抗洪救灾之后，相继组织群众整修和新修一些江河堤防工程，并新修了一些除

涝工程。黑龙江地区已有37个县市有堤防，总长1 171．1公里；有11个县有排

水渠，总长度563公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称建国后)，黑龙江省的水利建设事业步入新

的发展时期。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为战胜水旱灾害，开发利用水资源，组

织广大群众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有的工程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不仅工程

数量远远超过过去有记载的150多年，而且工程标准和质量也是无法比拟的，在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促进农业增产，以及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方面，均

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也曾出

现某些失误和挫折，经历了曲折的进程。

建国后37年，黑龙江省的水利建设大体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0一1957年间，兴利除害并举，因地、因时制宜进行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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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建设。1950一1955年各地积极续建配套原有灌溉工程，并有计划地新建一些灌

溉工程，全省灌溉面积稳步上升。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各地掀

起“水田热”，纷纷兴修灌溉工程，进一步推动水利灌溉的发展。1957年全省灌

溉工程有效面积300．9万亩，比．1949年增长52％；实灌水田382．7万亩，增长

105．7％。与此同时，根据防洪需要整修了松花江、嫩江、牡丹江、呼兰河、穆

棱河、雅鲁河、绰尔河、拉林河、倭肯河、双阳河等堤防；新修部分嫩江堤防

和拉林河、汤旺河堤防。在呼兰河流域的海伦、绥化、明水、兰西和三江平原

的富锦、桦南、集贤，以及友谊、兴凯湖、八五。等国营农场的低洼易涝地区，

整修和新修部分排水工程。这个时期，由于从实际出发兴修水利工程，适应当

时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效果比较显著，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在此期间，各级

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全省各地人民，先后战胜1951、1953年洪水和1956、1957年

的松花江特大洪水。此外，1950年在宁安县新安乡西安村(今划归海林县)建

成第一座小水电站，添补了历史空白，到1957年全省建成小水电站儿处。1956

年开始进行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这个时期水利建设上的失误，主要是1956年

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一度盲目地推广外地经验，号召打土井，一个冬春打10万

眼土井，群众称之为“满地钻窟窿”，结果是有井无檄，有傲无水，不能发挥灌

溉效益，造成一些损失浪费。

第二个阶段：1958—1960年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当时

在“全党全民大办水利"，“大搞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齐上阵，各行各业都支

援"等盲动的口号下，全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处修水利工程。在

贯彻中央提出的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中，过分

片面强调以蓄为主，各地一哄而起，有山沟就筑坝修库，甚至在平原地区也修

水库，而忽视了治涝。加上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不切实际地提出“三年

实现水利化"，“要使全省水田和水浇地面积达到占全省耕地面积70％左右；控

制水土流失面积3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消灭水旱灾害，做到一次降雨120毫米

不受涝，百日无雨保丰收”。后来又改为“大干一冬春，实现水利化"。在这些

不切实际的要求下，各地不顾主客观条件，不考虑需要与可能，不讲究科学，急

于求成，盲目乱干，上大水库、挖大运河、修大抽水站、搞河网化等等。由于

战线过长，摊子过大，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发展水平，结果事与愿违，

留下许多“半截工程"。在大搞水利的影响下，全省小水电站建设也一哄而起，

由11处猛增到370处。由于盲目建站，利用率低，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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